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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贤日的《社会保险案件劳动者胜诉百例》着重从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角度出发。
按照每一个社会保险项目分章节，选择若干典型的社会保险案件，提出运用社会保险法律政策。
帮助劳动者维权胜诉的方法策略。
通过本书．一方面希望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各项具体的社会保险权益；另一方面希望切实
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保险各项制度的建设，使社会保险权这项宪法性基本权利得以实现。
让广大劳动者共享文明成果，为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作必要的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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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社会保险法是时代的进步和劳动者维权的法宝
第一章 养老保险
第一节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
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养老保险基础知识问答
第二节 基本养老保险适用的主体
案例1：用人单位是否有义务为农民工参保养老保险？

案例2：非全日制用工的用人单位是否可以不为非奎日制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

第三节 基本养老金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案例3：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否应当发放养老保险金？

案例4：曾被判刑或劳教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能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第四节 离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
案例5：企业职工在退休以后如何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案例6：办理养老保险金应以何时为标准计算？

案例7：因养老保险金发放日期发生争议应如何处理？

第五节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
案例8：企业是否有义务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案例9：按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如何征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案例10：申请补交养老保险费被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拒绝怎幺办？

案例11：如何理解“不缴或欠缴，应予补缴”的情况？

第六节 待岗协议与养老保险待遇
案例12：待岗期间，与公司达成的关于养老保险的协议是否受法律保护？

第七节 离婚时养老保险金如何分割
案例13：离婚时养老保险金分割应注意哪些情况？

第八节 养老保险争议的诉讼时效
案例14：我国法律关于养老保险争议的诉讼时效有何规定
第二章 医疗保险
第三章 工伤保险
第四章 失业保险
第五章 生育保险
第六章 社会保险的跨地区转移和接续
第七章 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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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社会保险法》第六章关于生育保险的规定可以说是比较原则的，关于产假的规定，我们可
以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
并且，产假期间照发工资，不影响原有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因此，怀孕中的女职工，如果在怀孕期间，遭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像本案中易某一样，勇
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怀孕女职工，在怀孕初期，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产假的计算问题。
产假的计算关系到怀孕女职工的休息权，也关系到产假期间的福利和待遇问题。
只有劳动者在提起诉讼时，对产假的天数有一个合理的计算和预期，才能在诉讼中更好地把握主动权
，争取自己的权益。
那么，我国对怀孕职工的产假天数是如何进行规定的呢？
一般来说，产假的实际天数=法定基本产假天数+特殊原因增加天数。
对于法定基本产假天数，《劳动法》第六十二条有一个原则的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0天的
产假。
”这90天包括产前休假15天加上产后休假75天。
虽然很多地区都对产假都有自己的补充规定，会把晚婚晚育等政策性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但是90天这
个强制性的底线是不可违反的，一旦单位提供的产假少于90天，劳动者必须提高警惕，积极维权。
除了基本产假天数，一些特殊的原因也会使得产假天数增加，如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第八条就规定：“女职工产假为九十天，其中产前休假十五天。
难产的，增加产假十五天。
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十五天。
女职工怀孕流产的，其所在单位应当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给予一定时间的产假。
”此外，1988年劳动部还下发了一份《劳动部关于女职工生育待遇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女职工产假
、产假期间待遇以及适用范围等问题有更为详细的解释，至今仍然有效：一、怀孕不满四个月流产时
，应当根据医务部门的意见，给予十五天至三十天的产假；怀孕满四个月以上流产时，给予四十二天
产假。
产假期间，工资照发。
三、产假期满，因身体原因仍不能工作的，经过医务部门证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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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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